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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0165652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爾來發生2起一氧化碳中毒案，請各校加強辦理防範一氧

化碳中毒宣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3年9月1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03009413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相關案例及宣導資料如附件，請參酌宣導。

三、敬請落實辦理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，以維護學生及其家

人之生命安全。

正本：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2014-09-04
07:44:31


